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13号
当事人：昌黎县金华粉丝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证号）：91130322700807892M
住所（住址）： 昌黎县安山镇马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莹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1303221996********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1883387**** 其他联系方式：无
本案来源于风险监测。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风险监测检验报告NO：JSP2025CJ21489F，显示昌黎县金华粉丝厂生产的批号为2025-05-01的粉条，产品明示含有红薯源性成分，实测值未检出（检出限1%）。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出具的风险监测检验报告NO：（2025）FXC5-00311F，显示昌黎县金华粉丝厂生产的批号为2025-05-10的粉条，产品明示含有红薯源性成分，实测值未检出（检出限1%）。根据上述两个风险监测报告，2025年12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检查，现场调取了当事人2025年原辅材料购进记录、原辅材料出入库记录、生产加工台账等资料。当事人提供的原辅材料出入库记录显示，库存红薯淀粉为秦皇岛燕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24年8月18日。经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当事人原料库房中存放的是秦皇岛燕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25年10月20日的红薯淀粉。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经部门负责人批准，2026年1月6日，该案立案调查。案件承办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提取了当事人提供虚假情况的物证、书证及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经调查，当事人承认提供的原辅材料购进记录、原辅材料出入库记录、生产加工台账等资料造假。因当事人采购原料、生产投料、台账记录三个生产过程分别由三个人负责，三个环节脱节运行，并存在先生产后补记录的情况。另因红薯淀粉价格上涨，当事人调整原料投入比例，将原来投料使用百分之八十食用木薯淀粉、百分之十红薯淀粉、百分之十食用玉米淀粉改为现在投料百分之七十五的食用木薯淀粉，百分之二十的食用玉米淀粉，只有百分之五的红薯淀粉，但并未与记录台账的人进行沟通，记录台账的人仍按原有比例记录，致使红薯淀粉数量对应不上，所以记录台账的人编造原辅材料购进、原辅材料出入库、生产加工等记录，编造虚假台账。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及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合法资质。
2.法定代表人马立忠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王莹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莹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3.当事人提供的原辅材料购进记录，证明当事人未如实记录红薯淀粉购进记录的违法事实。
4.当事人提供的原辅材料出入库记录及秦皇岛燕韩食品有限公司出库单，证明当事人台账造假的违法事实。
5.当事人提供的生产加工台账，证明当事人投料比例虚假记录的违法事实。
6.现场检查笔录和询问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发现情况、违法事实、当事人承认提供虚假情况的违法事实。
7.产品照片，证明当事人生产的粉条为计量销售。
8.红薯淀粉照片，证明现场检查时，当事人库存的红薯淀粉生产日期为2025年10月20日。
2026年1月30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6〕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第四十九条第（七）项“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拒绝、阻挠、干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的规定。
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既无从重也无从轻情形。当事人提供虚假情况的违法行为，影响案件查办，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2一般情形。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2裁量幅度一般的裁量基准（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六千四百元以上三万五千六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进行处罚。
当事人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拒绝、阻挠、干涉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般情形，决定处罚如下：
1.责令停产停业5天；
2.并处罚款人民币33000元。
罚没款合计人民币33000元（大写：叁万叁仟元）。
当事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全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缴纳罚款；罚没许可证副本编号：07000005-1，正本编号：07000005，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2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两份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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